
简单地说，

垄断就是官方授

予的排他性生产和（或）经

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

利，这就是垄断的原初含

义。1624年英国议会通过

的《反垄断法》就是禁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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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成为一个技术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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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张维迎

今年是中国反垄断法通过的 10 周年，在

这个时候讨论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问题特

别有意义。也许我的思考大家不一定喜欢，但

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来思考问题出在哪

里。我想强调的是，反垄断法执行当中面临的

一些挑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数字经济

之前就存在。

一、导论：美女村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讨论竞争和垄断的概念问

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语言腐败的文章。语

言腐败，简单地说，就是冠美德以恶名，或冠

恶行以美名。在我看来，“垄断”这个词就是语

言腐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垄断”（monopoly）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

指什么？是指从王室获得的特许经营权。最具

代表性的是 1600 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特许

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这个特许的公司被授权

独家经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简单地说，

垄断就是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和（或）经营

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这就是垄断的原初

含义。1624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反垄断法》就

是禁止这样的特许权（专利权除外）。但后来

垄断的概念慢慢演化到今天，在经济学里成

为一个技术性概念，就是按照一个行业中企

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来衡量垄断。现在垄断

成了一个锁链，套在谁身上谁倒霉。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的荒谬，让我

给大家讲一个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一个村

民捡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也不

知道是谁就贴在墙上。村长看了之后就说好

漂亮，再看自己村里的女孩子就感觉都奇丑

无比，马上就商量要给村里的女孩整容；然后

就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哪个女孩子需要整容，

哪个部位需要整容，都得制定一个标准。但是

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执行；于是又成立了一个

整容医疗队。然后就整啊整，整到最后许多女

孩子容貌都变了，看起来比原来漂亮多了，但

是她们不敢笑，因为一笑脸皮就崩了；整过容

的女孩子许多其他功能也没了，还有一些女

孩子被吓跑了，有些夫妇不敢再生女孩了。整

容完本村的女孩子，村长仍然不罢休，看到过

路的女孩子也要拉住给整容，搞得没有女孩

子敢路过这个村子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反垄

断法在实施中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我们在

座的反垄断专家，就是故事中的村长或甄别

委员会成员。在反垄断案中，我们就是去判断

什么是“美”（“有效竞争”）的标准，什么样的

企业该整容，还要告诉操刀的官员和法官们

怎么整。这虽然是个寓言，但它很好地反映了

我们在反垄断法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痛

点。

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挑战

是，如何在推动竞争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求

得平衡？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

观察之间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理

论，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你要促进竞争，

就要消除垄断，限制大企业；另一方面，现实

观察表明，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通常也是有

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也有更多

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要保护创新就要允许

企业保持垄断。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

经济学本身关于垄断和竞争的概念有问题。

主流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定义是错的！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

数字经济时代才出现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之

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到数字经济时

代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二、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政策比反垄断涉及

的面要宽一些。我今天只讨论反垄断法的问

题。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学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模

型。完全竞争模型就是前面故事中画上的那

个美女！

“完全竞争”是什么？就是每一个行业都

有好多个企业，有无数的竞争者；每一个企业

都如此之小，对产业整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成本

生产同样的产品，卖一样的价钱。这就是主流

经济学上讲的完全竞争模型。按照主流经济

学的逻辑，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市场才是最好

的，竞争的结果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一旦偏

离这个完全竞争模型，就形成垄断。经济学家

还根据一个行业中生产者数量的多寡，区别

了不同形式的垄断，包括独家垄断（只有一个

生产者）、寡头垄断（有几个大生产者）、垄断

竞争（又称“不完全竞争”）（多个小的生产者

但每个生产者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

哪种形式的垄断，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使得帕

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主流经济学有关竞争和垄断带来的效率

损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需求—供给几何图说

明。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的需求曲线一定是

水平的，因而没有任何定价权，最优生产决策

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点达到，因而从社会的

角度看是最优的。反之，任何一个企业，如果

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有了影响

价格的市场力量：价格上升需求会降低，价格

下降需求会增加。此时，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

本决定的个人最优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而

带来社会净损失，所以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

可能是有效的。

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学中有关反垄断的

相关概念，存在很多概念混淆和逻辑错误。

首先袁如哈耶克早就指出的袁野完全竞争冶
实际上是没有竞争遥 经济学中的竞争概念与

现实中普通人理解的竞争概念完全不同。了

解商业实践的人都知道，竞争是一个比赛的

过程，竞争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比别人做得

更好，包括：（1）生产别人不生产的产品；（2）
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3）以低于对手的成本

生产的产品。但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这样的行

为都构成垄断。显然，经济学上所说的“垄

断”，实际上是市场竞争中正常的竞争手段和

策略。

其次袁野完全竞争冶与创新不相容遥 完全竞

争模型假定资源、偏好和技术都是给定。如同

熊彼特指出的，这样的经济只能是一个静态

的循环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长

远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创新带来的技

术进步。创新就是改变资源、改变偏好和改变

生产技术，就是生产别人没有生产过的新产

品，或者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质量不同、功

能不同、成本不同的产品，因此，你只要有创

新，你的需求曲线就一定是下降倾斜的，而

且，你的创新越成功，你的市场份额就越大，

你不可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就是说，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创新一定意味着垄

断。所以毫不奇怪，我们看到反垄断法历史

上，凡是受到反垄断机构调查和指控的企业，

通常都是当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包括早期

的美国铝业、IBM，后来的微软，还有最近的谷

歌公司。没有什么创新力的企业就没有人会

去调查它，因为它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市场份

额（除非受到政府的保护）。之所以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有关竞争和垄断的

定义出了问题。

再次袁野完全竞争冶 与分工导致的规模报

酬递增不相容遥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就

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效率高，这样低效率的

小企业就很难生存，从而“完全竞争”就没有

可能。尽管在现代经济中，报酬递增是一个普

遍的现象，但经济学家一直不愿正视它，正统

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总是假定生产函数具有报

酬递减的特征（最多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其原因不是因为报酬递增不重要，而是因为

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家就认识到报酬递增

与完全竞争的理想不相容。

上面几点意味着，完全竞争与经济增长

实际上是不相容的。你要有“完全竞争”的经

济，就不能有创新，不能有规模经济，因而不

可能有增长；反过来说，你要创新，要实现规

模经济，因而要有增长，就一定会导致“垄

断”。

第四袁野完全竞争冶与市场秩序不相容遥经

验表明，缺乏大企业的市场不太可能是一个

有序的市场。在市场当中，每一个行业，如果

有无数个小的企业，这个行业不可能那么有

秩序。原因在于，伴随分工和专业化出现的消

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

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声

誉的载体。商号和品牌是一种监督机制。由于

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限制，消费者不

可能识别和记住太多的品牌，所以每个行业

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大品牌，比如汽车行业只

有十来家，牛奶行业只有五六家。这些大品牌

还为消费者承担着监督众多供应商的连带责

任，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品牌才能获得消费者

的信任。如果市场真得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每个行业都无数多个小企业，恐怕市场就会

消失了。

因此，作为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的完全

竞争模式，其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现实，更在于

它的不可欲。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反

垄断法和反垄断政策，当然也是不可欲的。

三、反垄断法在执行中的难题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反垄断法在执行中

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就存在，但在数字

经济时代变得更为突出。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市场的范围遥
反垄断法反的当然不是垄断本身，而是

垄断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做的不正当行

为。但无论我们要反的是什么样的垄断行为，

我们首先得认定所指控的对象是否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而要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在相应的

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首先得认定市场范围

本身，而这恰恰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对市场范

围定义的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

说可口可乐饮料，你如果把碳酸饮料定义为

一个市场，那么它就是垄断者；但如果你把软

饮料定义成相关市场，那么它的份额就很小，

根本算不上是垄断者。

经济学家用“替代弹性”定义市场，但并

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告诉我们，替代弹性多

大算一个市场，更不要说测量替代弹性本身

的困难了。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反垄断

执法中，对相关市场的这个定义完全是武断

和任意的，依赖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不同的

法官可能做完全相反的判断。

比如说，谷歌是不是垄断者？这取决于你

怎么看待谷歌所处的市场。如果你指搜索引

擎的市场，那它的份额接近 2/3，非常高，毫无

疑问属于垄断者；但如果你将它看作广告企

业的话，那它的市场份额就很小。所以谷歌是

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我们用哪个市场来

界定它的市场份额相关。

前几年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

是奇虎 360诉腾讯案。在这个案子中，360说腾

讯是一个垄断者，腾讯说我不是一个垄断者，

争论的焦点在于你如何定义市场。360主张用

一个很窄的市场定义，也就是即时通讯平台，

但是腾讯认为其提供的服务和参与的市场要

宽很多，所有可以实现文字、音频及视频等综

合功能的通讯服务都应该属于相关市场。按照

这个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法院最后裁定采

用的是腾讯的概念。如果按照 360的主张来界

定市场的话，腾讯就面临很大的麻烦。

在互联网和信息经济时代，市场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定义市场越来越困难，执法的任

意性也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有定价权遥
新古典经济学说垄断不好，是因为垄断

者会制定一个高于竞争价格水平的垄断价

格，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方式获取利润。反垄

断机构在确定一个企业是否有垄断地位时，

有时需要进行虚拟的价格测试，比如说，如果

企业把价格定得高于竞争价格的 5-10%，需

求会如何变化，是否有利可图。如果需求下降

不大，提价有利可图，就说明这个企业有垄断

力量。显然，这样的虚拟价格测试完全是一种

主观臆想，毫无科学可言。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互联网平台

上的“垄断者”提供的许多产品和服务不仅没

有收取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价格”，而且是

免费的，这使得价格测试根本不可能。比如欧

盟反垄断机构要对谷歌进行处罚的时候，要

界定谷歌的垄断地位，就要对谷歌的产品进

行价格测试，但谷歌搜索服务的价格是零，你

怎么测试消费者对提价 5%-10%的反应？没

有办法。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谷歌通过让消费

者接收广告和提供个人信息收取了隐形价

格，因而免费并不是真的免费。但广告费或数

据披露价格上升 5%-10%又是什么意思呢？

理论上讲，专家们可以去设计一个复杂的指

标体系，搞一个方程，然后收集数据进行虚拟

的隐性价格测试，但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做

到这一点的，采用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

市场的真实情况。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判断企业在进行垄断

定价遥
按照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企业的行为很

容易陷入反垄断陷阱。无论企业如何定价，都

可能受到反垄断机构的指控。正如芝加哥大

学经济学家罗纳德· 科斯曾说过的，如果我

的价格比竞争对手高，我可能被指控索取垄

断价格；如果我的价格比对手定得低，我可能

被指控为消灭竞争对手搞倾销；如果我的价

格和竞争对手相同，我可能被指控搞合谋！所

以我无论怎么做都不对。因此，一个企业是否

有垄断行为，完全看执法者认为它是否有垄

断地位。这是很荒谬的。它表明我们的反垄断

法存在基本的概念性错误。这个错误在哪里？

在于我们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反了。

第四个问题如何判断一种行为是正当的

竞争手段还是垄断行为遥
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垄断的行为，无论

是捆绑销售还是统一零售价格的规定，在商

业中都属于正常的竞争手段，不仅不是所谓

的垄断行为，而且许多情况下对保护消费者

权益有好处。微软免费赠送浏览器被指控为

垄断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按照这

个标准，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被指控为“捆

绑销售”。我买衣服的时候，商家总是把衣服

上的扣子一起卖给我，我为什么不能要求只

买衣服不买扣子呢？如果商家说扣子是免费

送的，专门生产扣子的厂家可否起诉服装企

业在搞捆绑销售？法院该如何判决呢？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些问

题背后有深层的经济学原因。主流经济学把

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

过程。状态和过程的区别非常重要。打一个比

喻来讲，主流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是一张图

片，而真正的市场是一个连续剧。

主流经济学用这种静态均衡理论来观察

动态的商业世界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按

照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产品按照边际成本定

价是最有效率的。但这个理论完全没有考虑

产品是怎么来的。在市场上，绝大部分产品都

是特定企业创新的结果，但经济学上讨论价

格的时候，我们假设所有产品都是事前已经

存在的，每个企业只是选择生产了一定数量

的产出而已，并没有创造产品本身。在这样的

假设下得出的社会最优定价理论，完全是误

导的。以视窗操作系统为例，如果我们在

2000 年左右看这个产品，它已经在那里，我们

会认为微软是一个万恶的垄断者，因为它的

售价高于边际成本，一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

但是视窗操作系统是比尔· 盖茨所领导的微

软创造出来的，在微软之前，没有这个产品。

如果必须按边际成本定价，这个产品根本就

不可能存在，因为按边际成本确定的价格根

本不可能补偿它的研发成本。主流经济学的

最优价格理论使得人们不是去指责不生产产

品的人，而是指责给我们提供了如果没有他

们这种产品就不存在的人，理由仅仅是他们

索取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如果所有产品真的按照边际成本定价，

我们现在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根本就不会存

在，人类恐怕仍然生活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

农业社会。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出来能在市场

上销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投

入，能否成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新

产品能够按照边际成本价格生产出来。但是

我们的静态经济学理论不考虑这一切，简单

地把价格与成本的差异当作垄断利润（其实

是企业家利润），让我们误以为没有这个垄断

利润的话消费者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

多的产品。真实情况是，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

垄断利润，我们几乎不可能买到任何新产品，

而今天的老产品也不过是昨天的新产品。比

如说，瓦特从 1765 年开始研发蒸汽机，1769
年申请到专利，1776 年生产出第一台蒸汽机，

到 1786 年他的蒸汽机才开始盈利。这 20 几

年期间没有利润，但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他的

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 1773年就破产了。如果

当年的英国政府要求蒸汽机必须按照边际成

本定价的话，瓦特的蒸汽机恐怕从来就不可

能存在过！

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通

过创新和创造来开拓新的行业和市场，获取

企业家利润。如果我们剥夺企业因为创新而

获取的垄断利润，那么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就

不会出现了。承认垄断利润的存在是促进创

新的前提。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应该对反垄断

法保持警惕的深层原因。

四、重新定义竞争和垄断

前面我已经指出，传统经济学有关竞争

和垄断的概念是错误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

确定义竞争和垄断呢？

在我看来，市场竞争的本质不外乎两点：

（1）自由进入，没有任何靠暴力或武力阻止进

入；（2）不受政府和任何组织施加的保护和歧

视。简单地说，自由竞争就是没有政策和法律

来保护一部分人同时歧视另外一部分人。反

之，任何靠强力阻止别人进入一个行业，或者

用法律和政策对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歧视性

对待，就是垄断！

举例来说，当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

了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在印度的贸易。这个

保护实际上是对别人的一种歧视。我们现在

实行的许多行业准入限制，也是垄断。

一个市场究竟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与

企业的数量没有关系。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

行业即使只有两家企业，竞争也是异常激烈

的。这就像政治选举一样，2016 年特朗普和克

林顿夫人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两个人之间

也打得死去活来。即使市场由一个企业主导，

只要市场准入是开放的，也不构成垄断。像微

软这样的企业，虽然曾经拥有强大市场力量，

但因为软件业没有准入限制，我们也不用担

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垄断一定是来自于政府或者相关

机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歧视性对待。当政

府动用强力（法律和政策）来为一个或者多个

企业保留全部市场或者部分市场时，垄断就

产生了。比如基础电信行业，政府只允许三家

国有企业做，其他企业不能做，垄断就产生

了。类似的银行业也是这样。只要政府有准入

限制，垄断就产生了。类似的这种政府强力手

段包括许可证、专营权，还有税收和信贷优

惠、财政补贴等等。按照我上面定义的垄断，

那么，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垄断，一清二楚，这

样法院判案的时候不会有歧义，前面讲到的

价格测试也不需要。你只需看有没有准入限

制和政府保护就行了。没有这些东西，那它就

不是垄断；有这些东西就是垄断。

传统的垄断定义只看企业的市场份额，

不看这个份额是如何形成的，把由企业家精

神和创新导致的市场优势与政府保护导致的

垄断地位混为一谈，必然得出一些荒谬的结

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我跟中国移动的一

位副总争论，他说它们不是垄断，阿里巴巴和

腾讯那才叫垄断。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定义，他

没有错！因为确实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远没

有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各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

大，凭什么它们不是垄断我是垄断？以此来

看，反垄断首先要反的不是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这样的国有企业，而是阿里巴巴和腾讯这

样的民营企业。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垄断的经

济学定义。按照我这里的定义，阿里巴巴不是

垄断，腾讯不是垄断，因为它们都是市场竞争

出来的，你有能力你也可以做，你做这个产品

没有人禁止你；但中国移动是垄断，中国工商

银行也是垄断，因为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不能

进入它们所处的这些行业。

接下来我稍微说一说互联网时代的新市

场，经济学家叫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双边

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网络效应，也就

是用户越多，网络的价值越大。直接网络效应

过去也存在，比如传统电信业就有网络效应，

电话用户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价值就越大。

但在双边市场上，一个交易平台，既有买方和

卖方，有交叉（间接）网络效应，卖方人数越

多，平台对买方的价值越大；同样，买方人数

越多，平台对卖方的价值也越大。如滴滴打车

这样的网约车平台，参加的司机越多，打车越

方便，乘客获取的价值越高；愿意打车的人越

多，司机加入这个平台的价值也就越高。这就

是所谓的间接网络效应。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具有直接和间接

网络效应的市场一定会形成自然垄断。原来

我们所说的公用事业，如煤气、道路等都属于

自然垄断。自然垄断行业具有高固定成本投

入和低边际成本的特征，从生产效率的角度

讲，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节约固定成本，应该

由一家企业来做，准入限制是必要的。但是你

仔细想想，如果真存在自然垄断的话，政府不

用限制也只有一家去做。人家已经早你一步

做了，哪怕比你只能大 1%，成本也比你低，你

进去就死定了，谁那么傻明明看到自己要死

还往里冲？所以说自然垄断假说和政府的准

入限制是矛盾的。一个行业如果是自然垄断

行业，就不需要政府实施准入限制；反之，需

要实施准入限制，就说明它不是自然垄断行

业。像电信业这样的行业，政府只允许三家国

有企业做，这实际表明它不是自然垄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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